
大埔县白云大桥停车场及周边道路附属设施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大埔县白云大桥停车场及周边道路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已由大

埔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埔发改【2021】182 号文（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2020-441422-78-01-016361）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大埔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建设资

金来源除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外，其余不足部分地方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工程名称：大埔县白云大桥停车场及周边道路附属设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2.2 建设地点：大埔县湖寮镇。

2.3 工程建设规模：新建停车场、升级改造周边道路及新建人行天桥，具体如下：新

建停车场、建筑面积约为 19150 平方米，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约 9035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约为 10115 平方米。地下部分规划平时为停车库，战时为核六级、常六级人防工程；地

上部分包括生活垃圾中转站、架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休闲茶室、农贸市场等；改造道

路总长 33000 米，其中县城主路长约 15000 米，巷道约 18000 米，包含道路工程、供排水

工程、绿化工程及停车位设置；新建大埔大道及环城大道各设 1座人行天桥。

2.4 招标范围：大埔县城区。

完成大埔县城区范围内的勘察工作（含详细勘察、测量、物探、技术资料、后期服务

等）、设计工作（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过程中的

设计变更，提供与本合同工作勘察、设计至工程竣工各阶段的相关服务），最终的勘察、

设计成果必须达到满足正常审图、施工和验收的要求。

2.5 勘察（测量、物探）、施工图预算编制、设计招标控制价：1320.27 万元，其中勘

察费 200.48 万元、施工图预算编制费 87.48 万元、设计费 1032.31 万元 。

2.6 勘察、设计周期：总工期 30 天，其中，勘察：合同签订后 25 个日历天内完成。

设计：（1）方案设计：合同签订后 10 个日历天内；（2）施工图设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核发后 20 个日历天内。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应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3.2 投标人须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以下资质证书，否则投标人可以组成联

合体投标，联合体的家数最多不能超过两家，应以具备相应设计资质且承担设计任务的单

位为牵头方，并签订联合体协议书。

（1）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或同时具备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

或同时具备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市政行业（道路工程、给

水工程、排水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



或同时具备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市政行业（道路工程、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

或同时具备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和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乙级或

以上资质。

（2）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勘察综合甲级；或具备工程勘察专业

类(岩土工程和工程测量)乙级或以上的工程勘察资质证书。

注：关于资质有效期均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

的通知》(建市[2016]226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

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0〕334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

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 号）要求。

3.3 投标人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在册人员，并满足以下资格条件：

（1）拟担任本项目的勘察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或勘察

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资格。（勘察类相关专业是指：岩土工程、水文地质与工程

地质等勘察类相关专业)；

（2）拟担任本项目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或市政相关专业类高级工

程师资格。（市政相关专业指：市政、道路、桥梁、路桥、市政道路、市政桥梁、市政路

桥、道路与桥梁、道路桥隧、给排水、风景园林等）。

3.4 投标人（联合体所有成员）开标前须按照《梅州市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办法（修订）》

的要求和《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诚信信息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梅

市建函〔2016〕365 号）、《关于暂停招标文件对人员信息登记要求的通知》（梅市建函〔2021〕

220 号）的要求到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企业登记并已在该平台公开发布。（如联合

体投标，由联合体各方提供）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

的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

记平台”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3.5 投标人信誉要求：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本项目投标登记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企业和

项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梅州市住建局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

标的信息。

3.6 投标人(联合体所有成员）、建筑设计项目负责人还应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

理投标企业信息及人员信息登记，无企业信息登记及人员信息登记的资格申请将不予受理。

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4、资格审查要求和评标办法：

4.1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审查不合格

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